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7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预

计公司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0.00%-30.00%,2016

年

1-6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2,898.07

万元

-3,767.49

万元。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

盈利：

２

，

８９８．０７

万元

盈利：

３

，

７６７．４９

万元

－４

，

６３６．９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

、报告期内

,

公司取得较多订单并积极推进在手订单执行进度

,

使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及

利润增加。

2

、报告期内

,

公司收到政府退回土地出让金等款项

,

扣除相关资产账面价值后

,

约

705.57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3

、报告期内

,

公司获得政府奖补的企业扶持资金

445.00

万元。

4

、报告期内

,

成都航飞航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对公司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6

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同时提醒投资

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16-041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２８

，

５００

万元–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

重组前 重组后

盈利：

７

，

９６３．８１

万元 盈利：

２２

，

０８０．７９

万元

比重组前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７．８７％－２９５．５４％

，比重组后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０７％－４２．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重组前 重组后

盈利：约

０．３３

元

－０．３６

元 盈利：

０．２３

元 盈利：

０．４２

元

注

1: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重组后合并数据。

注

2:

重组前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上市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

露数据。

注

3:

重组后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入

资产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注

4:

因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按会计准则要求

,

对本报告期

及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股数计算列报。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

重组完成后公司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

本报告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呈增长趋势

,

但由于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资产评估增值在本报告期内

摊销的原因

,

影响了业绩的实际增长幅度。

2

、由于重组发行股份后公司股本总数发生变化

,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

,

本报告期基本每

股收益较上年同期重组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有所降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

,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

、

2016

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实际数据以

该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16-087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7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

9: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

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夏曙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 并承诺争取最迟不晚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申请复牌。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88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并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3

）。

2016

年

5

月

19

日，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

为重大资产重组，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5

），公

司股票于当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连续停牌，

2016

年

5

月

26

日、

2016

年

6

月

2

日和

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

年

6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2

）。

2016

年

6

月

24

日、

2016

年

7

月

1

日和

2016

年

7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但公司与交易对方均有意向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继续延期

复牌，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千方科技，证券代码：

002373

）自

2016

年

7

月

15

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并计划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

、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为远誉广告（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誉广告

"

），远誉

广告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远誉广告股东结构为管理层和财务投资人，管理层

股东持股比例和

70%

，财务投资人股东持股比例为

30%

，管理层股东中，

CEO

徐剑锋控制的股

东持股比例为

33.14%

，

CFO

杨义超控制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23%

， 其他管理层及中层合计持股

13.86%

。

2

、交易推进具体情况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初步确定为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远誉广告控股权。 本次交

易完成后，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洽谈

重组方案，以上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3

、与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就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积极沟通、

洽谈，已初步达成交易的核心条款，但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等协议。

4

、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及工作进展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包括：独立财务顾问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产评

估机构为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重大资产重组的交

易方案已初步确定，具体交易详细条款正在商讨中，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5

、本次交易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提交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审批。

二、无法复牌的原因

自停牌以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与交易对方针对具体事宜进行

充分的沟通和磋商，由于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大、业务较复杂，审

计、评估工作所需时间较长，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

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故公司股票需要申请延期复牌。

三、申请延期复牌情况及承诺情况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同意并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期间，

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若公

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推进情

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

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发布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并在停

牌期间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06� � � �证券简称:海 利 得 公告编号:2016-040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

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６．９０

元

／

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２０

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

５８５

，

３１６

，

６８１．７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高王伟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海利得、公司、发行人 指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东方花旗、 保荐机构、 本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天册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

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本报告另行说明的除外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ａｉｌｉｄｅ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名称： 海利得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６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高利民

注册资本：

４４９

，

７７０

，

５００

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马桥镇经编园区内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马桥镇经编园区新民路

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４４１９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ａｉｌｉｄｅ．ｃｏｍ．ｃｎ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９８８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３－８７１２３６４８

电子信箱：

ｈｌｄ＠ｈａｉｌｉｄｅ．ｃｎ

经营范围：

电脑喷绘胶片布、土工格栅材料、

ＰＶＣ

涂层材料、蓬盖材料、聚酯工业长丝、聚酯切片、帘子

布、帆布、石塑地板、高分子材料及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注：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４９

，

７７０

，

５００

元。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工具第二个行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后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的公告》，股权激励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５１

，

７２６

，

５００

股，股份登记已

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理之中。

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累计投入情况的专

项说明〉的议案》、《关于〈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相关防范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累计投入情况的

专项说明〉的议案》、《关于〈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相关防范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再次调整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公司与高王伟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高王伟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高王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再次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相关防范措施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再次调整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关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公司与高王伟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高王伟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高王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再次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相关防范措施的

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９８９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６１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３０６０２

号”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东方花旗收到全体认购人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２０

元。全体认购人均以货币资金认购。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方花旗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划转至发行人的募集资金

专项存储账户内。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６

］

２５３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已收到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和高王伟先生投资款，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

５８５

，

３１６

，

６８１．７０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

５４９

，

８１３

，

７２３．７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８７

，

２２９

，

４５８．００

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

４８７

，

２２９

，

４５８．００

元。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４．５０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根据实施的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１４．５０

元

／

股调整为

１４．０８

元

／

股， 相应将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４

，

１３７

万股（含

４

，

１３７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４

，

２６１

万股（含

４

，

２６１

万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１６．９０

元

／

股， 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１４．０８

元

／

股的

１２０．０３％

，相

当于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的

１０１．９９％

。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９８９

号文核准

的不超过

４

，

２６１

万股的要求。

（五）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高王伟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六）募集资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２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５

，

３１６

，

６８１．７０

元，不超过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４

，

２６１

万股，发行对象总

数为

７

名，不超过

１０

名，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及金

额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公司 获配股价（元）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１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 ３

，

５５０

，

２９６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４０

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 ３

，

５５０

，

２９７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１９．３０

３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 ３

，

５５０

，

２９５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８５．５０

４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 １２

，

２１１

，

８３４ ２０６

，

３７９

，

９９４．６０

５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 ３

，

５７１

，

００５ ６０

，

３４９

，

９８４．５０

６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 ５

，

５１８

，

９３６ ９３

，

２７０

，

０１８．４０

７

高王伟

１６．９０ ３

，

５５０

，

２９５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８５．５０

总计

１６．９０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２０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文三路

４７８

号华星时代广场

Ｄ

楼

３

层

Ｄ３０１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向东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

的创业投资；教育投资，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及管理、会计咨询（除国家禁止或限制的咨询项目），空

调及配件、家用电器及配件、机电产品、计算机配套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纺织品、建筑材

料、电子产品的销售，软件开发。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

案证明。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穿透结果为：

序号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产品

１

天堂硅谷久盈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天堂硅谷久盈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天堂硅谷金斧子乾皓

１

号定增精选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１．３

天堂硅谷金斧子乾皓

２

号定增精选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１６－１７

楼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薛爱东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穿透结果为：

序号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产品

１

富国

－

富信定增

２

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３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６

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蒙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设立与发起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及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４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穿透结果为：

序号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产品

１

财通基金

－

瀚亚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瀚亚财通定增投资基金（

Ａ

类）（出资方为个人）

１．２

瀚亚财通定增投资基金（

Ｂ

类）（出资方为个人）

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１１３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个人

３

财通基金

－

屹唐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１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９２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４．１

建信资本增利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５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７１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１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个人

６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７８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１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个人

７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９６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１

财通资产—稳赢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个人

８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９７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１

财通资产—稳赢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个人

９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宝利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１０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６９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１１

财通基金

－

朴素资本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１

深圳冠群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７

号并购投资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１２

财通基金

－

朴素资本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１

深圳冠群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８

号并购创新投资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１３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８３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１

财通资产—稳赢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２

元普定增

１０

号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１３．３

元普定增

１１

号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１４

财通基金

－

永禧永辉资产管理计划

１４．１

浙江永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７９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１５．１

泰诚玄武

３

号及个人

１６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７９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１７

财通基金

－

富春德鑫定增

６８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１８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６９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五行荟智

１８．２

青岛宝菲特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

财通基金

－

富春金汇瑞合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１

财通资产—稳赢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２

金汇瑞合贰号基金（出资方为个人）

２０

财通基金

－

飞科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１

财通资产—稳赢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２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财通基金

－

玉泉江苏信托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１

江苏信托·高端五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宝利

１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２３

财通基金

－

玉泉云锦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３．１

江苏信托·云锦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２４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６８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出资方为个人）

２５

财通基金

－

秋实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１

秋实股权投资壹号及个人

５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４６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余磊

经营范围：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或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

品。（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及期限内经营）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穿透结果为：

序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产品

１

天风证券天旭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齐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

１１３５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

齐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

１１３５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

恒丰银行理财

６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

明。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穿透结果为：

序号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认购产品

１

鹏华资产西藏康盛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浦发银行深圳分公司

１．２

西藏康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

、高王伟

性别：男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４１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３

住所：浙江省海宁市马桥镇马桥村蒋家村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１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之一高王伟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利民之子，并在公司担任副董

事长、 总经理职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高王伟持有公司共计

１

，

７４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

。

２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保荐代表人：葛绍政、张仲

项目协办人：卞加振

项目联系人：雷婷婷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１１

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１１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５００

经办律师：黄廉熙、金臻

（三）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越豪、陈翔、沃巍勇、周晨

（四）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沃巍勇、周晨、罗联玬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１

高利民

１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７％

２

万向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４１３

，

７２９ １６．４７％

３

高王伟

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５％

４

高雪坤

１４

，

３４５

，

２５０ ３．１８％

５

宋祖英

９

，

７８７

，

５００ ２．１７％

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７６４

，

２００ １．０５％

７

黄立新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０．９５％

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０２５

，

６００ ０．６７％

９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２

，

９７５

，

９２０ ０．６６％

１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１

高利民

１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３４％

２

万向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４１３

，

７２９ １５．２７％

３

高王伟

２０

，

９５０

，

２９５ ４．３０％

４

高雪坤

１４

，

３４５

，

２５０ ２．９４％

５

宋祖英

９

，

７８７

，

５００ ２．０１％

６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西藏康盛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５

，

５１８

，

９３６ １．１３％

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７６４

，

２００ ０．９８％

８

黄立新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０．８８％

９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７１

，

００５ ０．７３％

１０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

天堂硅谷久盈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５５０

，

２９６ ０．７３％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除高王伟先生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其

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总数为

４５１

，

７２６

，

５００

股。以此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１０７

，

３７５

，

６２５ ２３．７７％ １４２

，

８７８

，

５８３ ２９．３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

３４４

，

３５０

，

８７５ ７６．２３％ ３４４

，

３５０

，

８７５ ７０．６８％

三、股份总数

４５１

，

７２６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７

，

２２９

，

４５８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

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以改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得以提高。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智能试验工厂项目、年产

４

万吨车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技改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

生变化。同时，项目建成后，公司车用丝产品产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

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

重大变化，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四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涉

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

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等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

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

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财务报告经天健会计师审计，并分别出具 “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７２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５

〕

３０８

号”和“天健审〔

２０１６

〕

３８８８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此外，发行人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万元）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７９

，

８２６．４９ ３６３

，

７９４．９９ ３３３

，

７７６．００ ３２６

，

５４２．５０

负债总额

１６０

，

３１８．８６ １５１

，

２６７．２８ １２９

，

３０４．７５ １２７

，

２１８．８６

股东权益

２１９

，

５０７．６３ ２１２

，

５２７．７１ ２０４

，

４７１．２５ １９９

，

３２３．６５

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股东权益

２１８

，

４６３．８６ ２１１

，

５２８．８２ ２０３

，

７３５．９６ １９８

，

７０４．７０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５６

，

８０９．３３ ２１２

，

０９４．１４ ２２８

，

６０８．６６ ２１４

，

８５２．９４

营业成本

４３

，

０３５．３６ １６５

，

２２０．０６ １８３

，

２０４．５３ １８２

，

１０３．３８

营业利润

７

，

６５１．０７ ２１

，

４３７．９７ １６

，

９５６．７７ １０

，

５３８．００

利润总额

７

，

８５１．９５ ２３

，

１０５．０９ １７

，

８１５．３０ １１

，

７９１．３１

净利润

６

，

８９９．２６ １９

，

７９３．２４ １４

，

４７７．４０ １０

，

０６５．３３

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

，

８５７．２３ １９

，

５４６．６８ １４

，

３６１．６６ １０

，

１１５．９８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１７７．９８ ３５

，

９２６．８１ ３４

，

７３５．８４ １１

，

３２７．６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７７．０７ －６４

，

２７６．５６ １

，

３７７．５３ －５２

，

４７８．４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４２．６２ －４

，

２３２．２９ －１４

，

６８６．４０ ７

，

０４７．７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１３８．０８ －３１

，

２０１．４８ ２０

，

３４４．１４ －３３

，

３４１．７８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２３ １．２６

速动比率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９２ ０．９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２．００％ ４１．４４％ ３８．４５％ ３８．６０％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４２．２１％ ４１．５８％ ３８．７４％ ３８．９６％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８６ ４．７０ ４．５５ ４．４４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５１ ６．０３ ６．８１ ７．６０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０８ ４．２６ ４．２５ ４．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０．１８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１５ 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２３

稀释

０．１５ ０．４３ ０．３２ ０．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３．１９％ ９．５２％ ７．１８％ ５．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１７

稀释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３．０３％ ８．５０％ ６．２９％ ３．９２％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 发行后总股本共计

４８７

，

２２９

，

４５８

股， 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和

２０１５

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年度

／

期末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每股净资产（期末）

４．８６ ５．６９

每股收益（基本）

０．１５ ０．１４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３．１９％ ２．５１％

２０１５

年

每股净资产（期末）

４．７０ ５．５４

每股收益（基本）

０．４４ ０．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９．５２％ ７．４１％

二、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资产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流动资产

１５６

，

５２７．８８ ４１．２１％ １４７

，

５９６．２７ ４０．５７％ １５２

，

６８８．５９ ４５．７５％ １５３

，

２３５．５４ ４６．９３％

非流动资产

２２３

，

２９８．６０ ５８．７９％ ２１６

，

１９８．７２ ５９．４３％ １８１

，

０８７．４１ ５４．２５％ １７３

，

３０６．９６ ５３．０７％

资产总计

３７９

，

８２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３

，

７９４．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

，

７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６

，

５４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资产规模逐年增长，总资产从

２０１３

年末的

３２．６５

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末的

３７．９８

亿元，主要系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断扩大产能，生产规模和经营业绩均保持较快增长所

致。从资产结构上看，固定资产是资产构成中主要部分，与化纤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的行业

特点相关。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５５

，

７０５．６０ ９７．１２％ １４６

，

４３７．８２ ９６．８１％ １２３

，

９７１．６４ ９５．８８％ １２１

，

５８１．０４ ９５．５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６１３．２６ ２．８８％ ４

，

８２９．４６ ３．１９％ ５

，

３３３．１１ ４．１２％ ５

，

６３７．８２ ４．４３％

负债合计

１６０

，

３１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

，

２６７．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

，

３０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２１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呈上升趋势，主要系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公司应付票据、短期借

款和应付账款等有所增加。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２３ １．２６

速动比率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９２ ０．９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２．００％ ４１．４４％ ３８．４５％ ３８．６０％

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增长，公司逐步增加债务融资，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有所上升，流动比率

及速动比率则有所下降。

（四）资产管理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指标数据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５１ ６．０３ ６．８１ ７．６０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５９．７６ ５９．７３ ５２．８４ ４７．３７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０８ ４．２６ ４．２５ ４．０５

存货周转天数

８３．２４ ８４．４１ ８４．６８ ８８．８６

注：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的应收账款

／

存货周转天数的计算公式为“

９０／

应收账款

／

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７．６０

次、

６．８１

次、

６．０３

次和

１．５１

次，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

为

４７．３７

天、

５２．８４

天、

５９．７３

天和

５９．７６

天，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４．０５

次、

４．２５

次、

４．２６

和

１．０８

次，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８８．８６

天、

８４．６８

天、

８４．４１

和

８３．２４

天，与公司实际经营中产供销周期基本吻合，保持较为合理水平。

（五）盈利能力分析

１

、利润来源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利润来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营业收入

５６

，

８０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

，

０９４．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６０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８５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７

，

６５１．０７ １３．４７％ ２１

，

４３７．９７ １０．１１％ １６

，

９５６．７７ ７．４２％ １０

，

５３８．００ ４．９０％

利润总额

７

，

８５１．９５ １３．８２％ ２３

，

１０５．０９ １０．８９％ １７

，

８１５．３０ ７．７９％ １１

，

７９１．３１ ５．４９％

净利润

６

，

８９９．２６ １２．１４％ １９

，

７９３．２４ ９．３３％ １４

，

４７７．４０ ６．３３％ １０

，

０６５．３３ ４．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６

，

８５７．２３ １２．０７％ １９

，

５４６．６８ ９．２２％ １４

，

３６１．６６ ６．２８％ １０

，

１１５．９８ ４．７１％

２

、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６

，

２７４．１７ ９９．０６％ ２０９

，

４０７．８１ ９８．７３％ ２２４

，

７１０．５７ ９８．２９％ ２１０

，

８６７．８６ ９８．１５％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３５．１６ ０．９４％ ２

，

６８６．３４ １．２７％ ３

，

８９８．０９ １．７１％ ３

，

９８５．０８ １．８５％

合计

５６

，

８０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

，

０９４．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６０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８５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

９８％

以上，主营业务突出，是经营收入的主

要来源。

３

、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期间

费用

销售费用

１

，

６４４．４４ ２．８９％ ６

，

５６７．１０ ３．１０％ ５

，

５４３．４３ ２．４２％ ４

，

３５７．７５ ２．０３％

管理费用

４

，

５４８．３９ ８．０１％ １７

，

７９０．５７ ８．３９％ １７

，

０３１．６２ ７．４５％ １６

，

０６０．３２ ７．４８％

财务费用

１５４．５９ ０．２７％ －１

，

３９３．４６ －０．６６％ ２

，

０８４．００ ０．９１％ １０９．８８ ０．０５％

合计

６

，

３４７．４１ １１．１７％ ２２

，

９６４．２０ １０．８３％ ２４

，

６５９．０５ １０．７９％ ２０

，

５２７．９５ ９．５５％

营业收入

５６

，

８０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

，

０９４．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６０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８５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费用金额分别为

４

，

３５７．７５

万元、

５

，

５４３．４３

万元、

６

，

５６７．１０

万元和

１

，

６４４．４４

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３％

、

２．４２％

、

３．１０％

和

２．８９％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及其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总体呈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产品结构日益丰富以及销量逐步增加导致，运输保险费

用、市场推广宣传费用以及职工薪酬等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金额分别为

１６

，

０６０．３２

万元、

１７

，

０３１．６２

万元、

１７

，

７９０．５７

万元和

４

，

５４８．３９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４８％

、

７．４５％

、

８．３９％

和

８．０１％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及其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总体呈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员工人数和薪酬水平的提高，导致

职工薪酬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 公司财务费用金额分别为

１０９．８８

万元、

２

，

０８４．００

万元、

－１

，

３９３．４６

万元和

１５４．５９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０５％

、

０．９１％

、

－０．６６％

和

０．２７％

， 其规模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总体较小。其

中，

２０１５

年由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较多，导致汇兑收益较多。

４

、盈利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盈利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

（元）

基本

０．１５ 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２３

稀释

０．１５ ０．４３ ０．３２ ０．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９％ ９．５２％ ７．１８％ ５．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元）

基本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１７

稀释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３％ ８．５０％ ６．２９％ ３．９２％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１７７．９８ ３５

，

９２６．８１ ３４

，

７３５．８４ １１

，

３２７．６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７７．０７ －６４

，

２７６．５６ １

，

３７７．５３ －５２

，

４７８．４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４２．６２ －４

，

２３２．２９ －１４

，

６８６．４０ ７

，

０４７．７５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９６．３７ １

，

３８０．５７ －１

，

０８２．８３ ７６１．２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１３８．０８ －３１

，

２０１．４８ ２０

，

３４４．１４ －３３

，

３４１．７８

１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３

，

０９０．２２ ２１９

，

５３８．９８ ２３８

，

２３６．８９ ２１７

，

２８０．９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

，

５３３．９９ １９

，

４７７．８０ １２

，

７３４．６１ １０

，

９７９．９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４２８．７９ １８

，

９４８．１９ １２

，

８８９．５０ １４

，

４８４．９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１

，

０５３．００ ２５７

，

９６４．９７ ２６３

，

８６１．０１ ２４２

，

７４５．８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

业收入的比值

０．９３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６

，

７０８．６０ １７６

，

２５６．００ １７７

，

３０８．４５ １９６

，

４５４．２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７

，

０８７．６９ １８

，

０２４．４６ １５

，

４４０．００ １３

，

２０７．０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１４３．４６ ４

，

７１０．２９ ４

，

８６５．８８ １

，

９４５．１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

，

９３５．２７ ２３

，

０４７．４０ ３１

，

５１０．８４ １９

，

８１１．７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２

，

８７５．０２ ２２２

，

０３８．１６ ２２９

，

１２５．１７ ２３１

，

４１８．１５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

业成本的比值

０．８５ １．０７ ０．９７ １．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１７７．９８ ３５

，

９２６．８１ ３４

，

７３５．８４ １１

，

３２７．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

利润的比值

１．１９ １．８２ ２．４０ １．１３

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分别为

１．０１

、

１．０４

、

１．０４

和

０．９３

，其比例较为稳定，表明公司收益质量较高、主营业务收入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销售回收现金

情况良好；公司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的比值分别为

１．０８

、

０．９７

、

１．０７

和

０．８５

，总

体保持在较合理水平，公司具有较强的现金管理能力和成本计划控制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值分别为

１．１３

、

２．４０

、

１．８２

和

１．１９

。其

中，

２０１４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高出净利润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于

２０１４

年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较大。

２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９００．００ 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８３９．１９ ７７

，

２１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２５ ８３７．０９ １

，

３０９．７８ １

，

３９９．５５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６７．８２ ５０．８４ ２３．３５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５４２．８３ ５７４．２６ １

，

９０１．６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９０１．２５ ６５

，

２４７．７５ １０４

，

７７４．０８ ８０

，

５３４．５４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５

，

１７８．３２ ５３

，

０９５．１７ ２８

，

５３１．３０ １７

，

４２０．５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

，

９００．００ ６３

，

９８６．５０ ７４

，

８６５．２４ １１５

，

５９２．４４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２

，

４４２．６４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

，

０７８．３２ １２９

，

５２４．３１ １０３

，

３９６．５４ １３３

，

０１２．９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７７．０７ －６４

，

２７６．５６ １

，

３７７．５３ －５２

，

４７８．４０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２

，

４７８．４０

万元、

１

，

３７７．５３

万元、

－６４

，

２７６．５６

万元和

－５

，

１７７．０７

万元。其中，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以及购买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等。

３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

，

１３０．０４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６１

，

８１４．４７ ２８６

，

０８１．０５ ２２６

，

８９４．９７ ２１７

，

０３４．２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１

，

８１４．４７ ２８７

，

２１１．０９ ２２６

，

８９４．９７ ２１７

，

０３４．２８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５

，

２４２．６９ ２５５

，

９３３．６３ ２２８

，

２２０．１６ ２０２

，

２３４．３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６１４．３９ １５

，

１５２．３１ １３

，

３６１．２１ ７

，

７５２．２３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２０

，

３５７．４４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５

，

８５７．０８ ２９１

，

４４３．３８ ２４１

，

５８１．３７ ２０９

，

９８６．５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４２．６２ －４

，

２３２．２９ －１４

，

６８６．４０ ７

，

０４７．７５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７

，

０４７．７５

万元、

－１４

，

６８６．４０

万元、

－４

，

２３２．２９

万元和

－４

，

０４２．６２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主要受公司短期借款

金额的借入与偿还、股利分配等因素影响。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２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５

，

３１６

，

６８１．７０

元，不超过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智能试验工厂项目、年产

４

万吨车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技改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将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

计投入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１

智能试验工厂项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年产

４

万吨车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技改

项目

３９

，

８００．００ ４

，

７８０．９９ ３５

，

０１９．０１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９

，

９８０．９９ － ９

，

９８０．９９

合计

６４

，

７８０．９９ ４

，

７８０．９９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

６４

，

７８０．９９

万元， 公司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召开前已对上述部分投资项目先期投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投资

４

，

７８０．９９

万元，

该款项不计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上述

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

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

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项目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后，至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公司将同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根据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第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

募集资金用于前述项目的建设，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

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保荐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葛绍政、张仲

保荐期限： 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申请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推荐期间以及发行人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保荐机构对发行人

的持续督导期间。

（二）保荐代表人情况

葛绍政：现任东方花旗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士。曾任职于中信证券、广发证券、中

投证券。曾担任美晨科技

ＩＰＯ

、海利得

ＩＰＯ

、华峰氨纶再融资等项目保荐代表人，华峰氨纶

ＩＰＯ

项目主

办人、同洲电子

ＩＰＯ

项目现场负责人，现场负责或参与凯诺科技再融资、瑞贝卡

ＩＰＯ

等项目。

张仲：现任东方花旗资深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中投证券。曾担任太原

刚玉非公开发行项目的协办人和项目负责人、美晨科技

ＩＰＯ

项目现场负责人。

二、上市推荐意见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方花旗愿意推荐海利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５

，

５０２

，

９５８

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高王伟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海利得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１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马桥镇经编园区新民路

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９８８９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７１２３６４８

２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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